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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民國 103 年 6 月 4 日 

監察院新聞資料 

            

 地方政府仗勢藉端強行攤派，    
       企業捐款多為不樂之捐。 
          回饋、補償、賠償成為避稅工具 

 

─監委李復甸、馬秀如、錢林慧君、余騰芳、程仁宏、楊美鈴、

劉玉山七人共同提案促請行政院檢討改進 

 

監察院於今(四)日上午召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會議審查

通過「國內地方政府或團體對轄內大型工業建設或嫌惡設施有

以回饋金、睦鄰費等名目要求其投資、補助地方建設、活動或

民眾所需，疑欠缺法律具體授權依據，更不受國家審計，政府

迄未建立有效管理機制」乙案調查報告，決議移送行政院轉飭

所屬確實檢討改進，並於二個內將改善措施及結果函復監察

院。 

監委李復甸、馬秀如、錢林慧君、余騰芳、程仁宏、楊美

鈴、劉玉山表示，本案係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決議推派調

查之案件，經過監察院多次函詢、座談及約詢之深入調查發現，

目前政府相關法令及管理機制確有諸多疏漏不足之處，行政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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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部會及各地方政府確應積極檢討改善。政府對大型工業建

設或嫌惡設施，應要求完全消除汙染，完善環境保護，而非以

回饋金錢消極應付。回饋、補償全數列為費用損傷稅基，降低

各該營利事業之應納稅額，造成國稅流失。收受款項之政府機

關更未有完善之考核制度，監督是否依捐贈目的妥善運用，造

成無端浪費，甚或可能成為貪瀆之溫床。相關可議案例略舉如

下： 

※苗栗縣政府曾針對台電公司通霄廠興建計畫及其擴建

計畫，除於斯時建廠前，已先要求該公司分別撥付新臺幣(下

同)六千萬元及一億四千元「建廠前置協助金」予通霄鎮公所、

該府，施工期間亦每年撥付五千四百萬元、二千七百萬元及一

千六百二十萬元之「發電年度協助金」予通霄鎮公所、苑裡鎮

公所、該府，以及提供該府一點五億元之人工魚礁工程捐助款

外，另分兩期各撥付五億元回饋金予該府，始准予同意該廠擴

建計畫工程 ……。 

※雲林縣政府自九十四年以來十餘次主動要求台塑集團

捐款之金額，達二十六億餘元，超過該府收受企業捐款總金額

之 98％，突顯雙方金錢往來之頻繁，尤以一○○年五至七月

間六輕工業區工安事故最為頻繁之敏感時刻，該府甘冒「瓜田

李下」之嫌，主動向台塑石化公司提出內容有欠具體、周詳之

「十億元需用計畫」，與該府所稱：「敦親睦鄰及環境補償用途」

無關，招致部分民眾認為有「變相勒索」之疑慮。 

※據經濟部提供之一○二年一月至九月「民意代表協助民

間團體申請各國營事業睦鄰經費情形概況表 」，經勾稽比較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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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，有民意代表於此期間皆未協助申請，有民意代表卻協助申

請頻繁，達十次以上者，所在多有，更有高達三十七次者；有

民間團體於此期間透過不同民意代表向不同國營事業重複申

請；或由民意代表協助重複向同一國營事業申請者。對此協助

申請頻繁及重複申領情事是否確有必要，是否遭特定團體、人

士浮濫使用而斲傷政府資源使用之公平性，顯乏勾稽查核及總

量管制機制。 

茲將監察院調查意見及行政機關應積極改善重點，分述如

下： 

一、國內各級地方政府或其基金會等團體對轄內工業建設

或嫌惡設施，迭以回饋金、睦鄰費等名目要求國營事業或營利

機構投資、補助地方建設、活動或民眾所需，凡有關費用收取

事宜即攸關人民權利與義務，即應有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法

規命令訂之，惟國內各級政府現行實質具回饋金內涵之相關辦

法計有十六大類約一八三種，大部分竟欠缺法律具體授權，法

令依據盡付闕如，迄未以法律或法律授權訂定之法規命令定之，

行政院未曾就此督促所屬正視檢討，無異坐令所屬及地方政府

仗勢藉端予取予求，洵難辭監督不周之咎。 

二、行政院主計總處疏未充分審酌法務部意見，未完備檢

討「各級地方政府回饋金收支預算處理要點」，且在國內各級

政府機關尚未齊備專屬法規前，逕率予刪除，致其收支預算之

處理、執行及監督考核頓失一致性規範，洵有疏失。 

三、公益勸募條例雖已明定禁止勸募行為以強制攤派或其

他方式強迫企業為之，然國內企業被迫捐款、贊助經費或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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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資予政府機關仍迭有所聞，政府支用所收捐贈款項之用途，

亦多與「敦親睦鄰及環境補償」等公益目的無關，卻迄未見任

何處罰，甚至檢討之具體案例，肇使該條例罰則形同具文，無

獲儆示效果，更難以杜絕企業不樂之捐情事，原內政部及衛福

部未積極依法行政，顯有欠當。 

四、各級政府機關(構)不論被動接受捐贈或主動勸募，雖

由其上級機關負責監督與管理，惟政府機關(構)無上級機關者，

所在多有，卻迄未見監管機制；有上級機關者，監管責任則未

落實，收支運用情形更乏專人查核，致各受捐贈機關相關作業

缺失頻生，洵難達公開透明之境，突顯原內政部及衛福部疏未

建立有效追蹤管考機制，致難以確保受捐贈款項依捐贈目的妥

善運用，殊有欠當。 

五、國內營利事業對各級政府機關之捐贈，得不受金額之

限制，全數列為費用，於計算課稅所得額時扣除，降低各該營

利事業之應納稅額，惟稅捐機關對捐贈費用之真偽，尚非逐案

審查，顯難以防杜營利事業藉捐贈政府機關之名不當規避稅負，

致政府稅源難以有效確保；受贈機關之用途是否符合公益目的，

復未見其上級機關建立主動勾稽查核機制，無以挹注公共政策

經費不足之窘況，殊有欠周妥。 

六、「回饋」、「補償」及「賠償」性質迥不相同，前者為

受有合法利益之回贈，次者與後者則分別以民眾「合法損失」

與「非法損害」為補貼與償還之對象，然國內各級政府機關多

將三者視為相同，逕以回饋金等相關用語概稱之，顯非允洽，

行政院亟應督促所屬檢討研議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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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經濟部昧於所屬國營事業連年虧損之事實，疏未依規

定督促所屬逐年適度調降或刪除睦鄰工作經費預算，甚有不減

反增或實支數平均遠不及預算數之 3.45％者，竟猶經年持續

依原預算金額編列；復對「除因負擔政策因素致虧損條件」之

認定過於寬鬆，無異變相排除「不得編列睦鄰費用」之限制，

均有欠當。 

八、經濟部所屬各國營事業睦鄰工作經費補助範圍、對象

不一，難獲民眾正面觀感，且部分補助對象未臻明確，用途尤

與公益目的未盡契合，為杜絕紛擾及爭議，顯有審慎檢討之空

間。 

九、經濟部允應督促國營會針對同一期間向不同國營事業

申請睦鄰工作經費而疑有重複申領情事及其實際用途，儘速建

立勾稽查核及總量管制機制，以維護政府資源使用之公正與衡

平性，更確保睦鄰經費之使用確實符合公益目的。 

 

財經委員會召集人楊美鈴委員指出，本案對健全政府管理

機制與提昇政府廉能形象的重要性，以及監察院對本案關注與

投入程度，就本案高達七位監委參與調查的人數，不言自明。 

地方政府強行攤派索不樂之捐，行政院亟應督同所屬切實

檢討改進調查意見臚列之各項缺失。監察院並當持續追蹤改善

績效，以杜絕企業不樂之捐及不當避稅情事，維護合法投資之

權益，藉維國家稅源，以充實國家正常推動公共政策之經費。 

 


